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73号提案的答复

苏少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电动车问题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充分认识电动车管理的难题，不断加强电动车管理
近年来，电动车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以其便捷、环保、经济等优势逐渐成为人民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部分车辆生产企业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发生产了 “蓄电池观光车”、“内燃观光车”等所谓的三轮、四轮“老年人代步车”，并宣称这些车辆不属于“机动车”，不需要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办理注册登记即可上道路行驶。加之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技术标准滞后等多种因素，随着电动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超速行驶、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也随之日益突出，

危害到民众的出行安全，给道路交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为此，玉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不断加强对电动车的管理：一是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上牌。为认真贯彻实施《云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做好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自2013年4月起，交警支队组织直属大队及各县（区）交警大队成立了多个电动自行车登记服务站，开展电动自行车登记发牌工作。截止2018年7月3日，全市交警部门共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发牌发证184395辆。二是用足现有法规，加强电动车的日常管理。在目前针对电动车特别是电动三轮、四轮车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交警支队立足路面，通过视频巡检、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电动车的管控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重点地段、重点时段的排查。通过教育、处罚相结合的手段，加大对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2017年，仅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就查处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7855起，2018年以来至今，已查处了8881起，有效打击了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三是通过媒体曝光，加强电动车安全隐患的宣传。近年来，交警部门充分利用短信、双微平台推送安全提示信息，积极牵手电台、电视台、报社等主流媒体，进行跟踪报道。曝光非标电动车典型事故案例和交通违法行为，对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进行专题报道，深入曝光安全隐患，提高人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减少非标电动车的消费市场。四是积极争取出台地方法规。2015年，地方立法权下放到市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市公安局多次向市人大报送有关电动车管理的立法项目，希望通过地方立法出台玉溪市非标车管理办法，将包括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等非标电动车纳入管理，强制进行登记备案、购买保险，并明确公安、质监、工商、工信等职能部门在治理电动车问题中的职责，但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撑，目前还未被列入地方立法计划。
二、多部门协调作战，多种措施综合发力，切实治理好电动车问题
据调查，玉溪市共有云南太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江川金速电动车业有限公司两家（助力车 、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云南太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30日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在监管中该企业于2017年12月助力车生产线已拆除，企业明确表示不再生产该产品。江川金速电动车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滇）XK16-002-00008，有效期至2018年9月1日。为加强管理，市质监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加强对助力车生产企业的巡查，从源头上把好关，要求企业从产品外协件采购到装配过程控制，以及出厂检验等环节，严格执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要求；对获得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将到的及时告知企业办理换证手续，不再生产的企业要求办理注销手续；对需委托加工生产的及时要求企业要有对方委托生产加工手续文件资料，杜绝假冒产品出现。

对电动车的管理，重点和难点在源头，需要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职，质监部门在生产环节，市场监管部门在销售环节做好对电动车的监管，才能有效减少电动车的生存空间。玉溪市公安局将积极向市政府汇报，建议将电动车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由市政府主导推动，成立联合整治小组，采取属地管理与责任承包相结合的方式，强势推进电动车综合治理。综治、公安、质监、工商、工信等职能部门各尽其责，加强对电动车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对无证经营、生产销售非公告目录车型以及不符合安全运行的厂家、商家依法予以取缔，堵住非法生产源头，斩断中间销售渠道，从源头上杜绝非标电动车的流入，只有多部门协调作战，多种措施综合发力，才能有效治理电动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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